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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精選 

◎領隊篇 
下列何種觀光產業之經營，不須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觀光遊

樂業 觀光旅館業  旅館業  民宿。 （96年外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25條規定。 

（D） 

「發展觀光條例」首次於民國幾年公布？ 57年 58年 

59年 60年。 （96年外語領隊） 
（B）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規定，水域管理機關為維護遊客安

全，得從事下述何項工作？ 得對水域及相關陸域遊憩活動之

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限制之 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

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 應設置固定安全維護人員

以及觀護站 得委託學術或相關機構得得調查特定水域之水文

狀況。 （96年外語領隊） 

（B） 

張三曾經與朋友合夥經營旅行業，但在民國94年1月30日因故被

撤銷營業執照，依照「發展觀光條例」相關規定，他要到什麼時

候才可再申請經營旅行業？ 95年1月31日以後 97年1月31
日以後 99年1月31日以後 100年1月31日以後。 
 （96年外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33條第1項規定。 

（C）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觀光旅遊業申請暫停營業，以多久的期

間為原則？ 6個月 1年 1年6個月 3年。 
 （96年外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33條第2項規定。 

（B） 

旅行業辦理旅遊時，使用非法業者設置之遊樂或住宿設施者，依

發展觀光條例規定的處罰，以下何者正確？ 處新臺幣 5千元

以上，2萬5千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 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萬元

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96年外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第3款及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7條第3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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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屬於觀光旅館業之業務範圍？ 客房出租  附設

餐飲、會議場所之經營 附設休閒場所及商店之經營  安排

遊程、招攬觀光旅客。 （96年華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26條第1項規定。 

（D）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名詞定義之規定，如果要指定陽明

山國家公園為「觀光地區」是由下列那個機關會商同意後始可指

定？ 交通部會商內政部同意  交通部會商臺交市政府同意  

內政部會商交通部同意  交通部會商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

同意。 （96年華語領隊） 

（A）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民間機構經營觀光旅遊業、觀光旅

館業之租稅優惠，依下列何項法令之規定辦理？ 創投管理辦

法 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獎則  促進產業促級條例  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96年華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49條規定。 

（D）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民間機構投資開發經營觀光旅遊業經核

定者，中央觀光主管機關得協助之事項不包括下列何項？ 土

地變更提供 銀行融資貸款  人員招人訓練  道路開發興

建。 （96年華語領隊） 

（C） 

風景特定區計畫之擬訂及核定，除應先會商主管機關外，應依下

列何法之規定辦理？ 文化資產保存法  森林法  國家公

園法 都市計畫法。  （96年華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 

（D）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旅客對旅行業者若有旅遊糾紛所產

生的債權，對下述何者有優先受償之權？ 保證金  履約保

證金 責任保險  意外保險。  （96年華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A） 

就「發展觀光條例」所訂「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定義，下列

何者不符其範圍？ 國家公園內 之史蹟保存區 福山植物園  

蘭蘭  石石水石。  （96年華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5項規定。 

（D） 

旅行業委由旅客攜帶物品圖利者，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的處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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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何者正確？ 處新臺幣 5千元以上2萬5千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2萬元以上1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96年華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53條第3項規定。 

旅行業之受僱人員有玷辱國家榮譽、損害國家利益、妨害善良風

俗或詐騙旅客行為者，得處新臺幣多少之罰鍰？ 1萬元以下 

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 5至8萬元 5至10萬元。 
  （97年外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53條規定。 

（B） 

外國旅行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所置代表人，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並依公司法規定向那一單位備案？ 交通部  經濟部  

財政部  外交部 。  （97年外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28條規定。 

（B） 

領得經理人結業證書之旅行業經理人，連續幾年未在旅行業任職

者，應重新參加訓練？ 1年 2年 3年 4年。 
  （97年外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33條第4項規定。 

（C） 

下列何者為「發展觀光條例」所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職責？ 

訂定開放大陸觀光客來臺政策  修定工時，活修國民旅遊  

於機場於於設置外於於換中心  協助觀光地區商協集中銷售

各地特產。  （97年華語領隊） 

（D）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規定，在高雄市經營旅館業者，除依法辦

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外，並應向市政府之下列何單位申請登記？ 

交通交  建設交  觀光交  文化交 。 （97年華語領隊） 

（B） 

曾經營旅行業，受撤銷或廢止營業執照處分，尚未逾多少年者，

不得為發起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

股東？ 二  三  四  五 。  （97年華語領隊） 
參照發展觀光條例第33條第1項規定。 

（D） 

下列「發展觀光條例」中有關旅行業經理人之規定，何者正確？ 

得兼任其他旅行業之經理人  應經地方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託

（C） 


